
关于开展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自选课题研究的通知 

 

工程教指委[2014]5 号 

 

各培养单位： 

经第四届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教指委）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，决定启动工程专业学

位研究生教育课题研究工作。鉴于各培养单位情况不一，教

指委设立自选课题，由各培养单位结合自身实际，开展研究，

推动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课题方向 

课题方向

编号 课题方向 

1 

结合本培养单位实际，对工程专业学位与相关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

研究生培养及发展质量的比较分析，提炼各自特色，进一步明确工程

专业学位的定位和培养目标的研究 

2 
深入剖析本单位培养目标及工程硕士学位项目的案例，研究其对工程

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作用 

3 
深入剖析本单位工程硕士与职业资格衔接的案例，研究其对工程专业

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调整和培养质量变化的作用 

4 
选择本单位优势工程领域，开展相关产业行业对未来十年工程专业学

位的知识、能力、素养要求，及人才需求规模预测的调查与研究 

5 培养单位自选的与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关的研究课题 

二、申请立项的程序是：结合实际，自愿申请，自筹研

究经费，教指委组成专家组评审，教指委批准立项。 

三、课题负责人及所属单位研究生院（部、处）应采取

切实措施和必要的支持，保质保量地开展好课题研究工作。

提倡与相关行业、企业等协同开展教育课题研究。 

四、未按要求交纳公共活动费，以及课题未按时提交结



题报告的单位，暂停下次研究课题的申报权。 

五、2014年 8 月底，申请人递交《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

究生教育自选研究课题申请立项书》（见附件）。2015 年 3月

底，课题组递交中期检查报告。2015 年 10 月底，课题组向

教指委递交结题报告。 

六、申请立项书书面版寄教指委秘书处，电子版传至

gcss@meng.edu.cn。未满足上述有关时间要求者，视为自动

放弃课题。 

七、本着鼓励的原则，教指委将给予取得优秀研究成果

或对工作有较好效果的自选课题一定的奖励。 

八、教指委自选课题优秀研究成果，将积极宣传，促进

共享。 

 

附件：《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自选研究课题申请

立项书》 

 

 

 

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

二Ο一四年六月三日 

 



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立项课题编号：2014－ZX－ 

 

 

 

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自选研究课题

申请立项书 

 

 

课题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题方向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题委托方（甲方）：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 

课题责任人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题承担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同起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全 国 工 程 专 业 学 位 研 究 生 教 育 指 导 委 员 会  

二一 四 年 六 月  



研究课题申请立项书 
 

课题委托单位(甲方)：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 
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100084 

 

甲方联系人：        罗淑云 

电    话：          010－62797818 

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gcss@meng.edu.cn 

     

 

课题责任人（乙方）：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

乙方单位：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:       帐  号:  

地    址： 

邮政编码： 

乙方联系人:  

电    话:                  传  真: 

电子邮件:    

课题组组长： 

电    话:                 传  真: 

电子邮件:    

 



一、课题的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课题验收方式和验收内容 

 

 

 



三、课题的阶段计划及目标 

 

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四、课题拟采取的研究方法（或实施方案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五、课题其他参加单位和课题组主要研究人员情况 

其他参加单位： 

课题组组长： 

姓 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务/职称 专业 承担工作 所在单位 

       

主要成员：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六、课题依托单位可提供的条件保障 

 

 



七、立项书签署意见 

甲方：  

负责人签章：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乙方： 

课题责任人签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课题承担单位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1.本表各栏可根据实际内容调整，可增加附页。 

2.填写好的立项书一式两份，于 2014年 8月底前寄教指委秘书处（地址：100084  清

华大学研究生院  罗淑云 收） 

 

 


